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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朝阳国有资本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

关于子公司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

重整进展的公告 

本公司、全体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或具有同等职责的人员以及

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人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

者重大遗漏，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，并

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履行相关后续信息披露义务。  

一、法院裁定受理重整及指定管理人情况 

北京朝阳国有资本运营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朝阳国资”或“公司”）

子公司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东方园林”）于 2024 年 11

月 22 日收到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（2024）京 01 破申 469 号《民事裁

定书》及（2024）京 01 破 577 号《决定书》，裁定受理东方园林债权人朝阳国资

对东方园林的重整申请，并指定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清算组担任东方

园林重整期间的管理人。具体情况详见深圳证券交易所-公告正文(szse.cn)。 

二、重整债权申报及召开债权人会议情况 

东方园林债权人应在 2024 年 12 月 22 日前向管理人申报债权，并提供相关

证据材料。债权人在预重整期间进行的债权申报继续有效，无需再行申报。东方

园林重整案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将于 2024 年 12 月 23 日上午 9 时通过网络平台召

开。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。会议召开具体方式及审议议案

等内容，管理人将另行通知。本次债权人会议结果存在不确定性，实际结果以会

议最终决议为准。具体情况详见深圳证券交易所-公告正文(szse.cn)。 

https://www.szse.cn/disclosure/listed/bulletinDetail/index.html?ecb3a790-cf8f-47d1-8e5b-53aa35b69cbf
https://www.szse.cn/disclosure/listed/bulletinDetail/index.html?351d832c-eb8e-4af2-9baf-33c40fc5fc3c


三、影响分析和应对措施 

本次事项对东方园林的影响，请参见东方园林所披露的上述公告。截至本公

告出具之日，东方园林无存续的债务融资工具及公司债券。 

上述情况预计将不会对我公司日常管理、生产经营、财务状况和偿债能力产

生重大不利影响。 

特此公告。 

（本页以下无正文） 

  




